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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教師服務規則 
        民國 104年 09 月 14日行政會議訂定 

民國 104年 09 月 22日校務會議訂定 

        民國 109年 01 月 07日行政會議修訂 

民國 109年 01 月 07日校務會議修訂 

        民國 111年 04 月 20日行政會議修訂 

民國 111年 04 月 27日校務會議修訂 

        民國 112年 05 月 31日行政會議修訂 

民國 112年 06 月 14日校務會議修訂 

民國 114年 08 月 27日行政會議修訂 

民國 114年 11 月 06日校務會議修訂 

 

第 一 章  總 則 

第 1  條   本校教師之服務依有關教育法令及本規則為準。 

第 2  條   本校教師分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、講師四級，均由校長聘任，其聘期依聘

約之規定辦理。 

第 3  條   本校教師須按時到校親自授課及研究，勿遲到早退。並隨時負有擔任輔導學生

之責任、指導學生研究、評改學生練習、實驗報告及監考、閱卷、擔任導師、

考核學生操行，指導學生課外活動、參加各種委員會、專案、會議、兼任行政

工作及接受本校委託辦理事項之義務。 

第 4  條   本校專任教師有義務支援本校所開之教學課程。 

第 5  條   本校專任教師不得在校外擔任有給之專任職務，但有特別情形，經校長同意，

得在課餘時間在他校兼課，最多每週以四小時為限，並不得低於本校授課職等。

專任教師受委託調查、研究或設計等工作得經校長之同意許可之。 

本校專任教師每週應最少在校五全日，每週並應至少排定固定二時段之洽談時

間提供學生互動學習。 

第 6  條    本校教師刷卡相關規定如下： 

一、除一級主管、助理教授級以上人員免予刷卡外，其餘教師每日刷卡二次，

上班及下班各刷卡一次。 

二、教師上、下班需親自刷卡簽到（退），經查獲有代刷卡之情事，代人刷卡及

被代刷卡者，第一次均記過一次，再犯者，視情節輕重加重處分。 

三、因臨時狀況逾規定上班時間到勤者，仍應於到班時刷卡上班。 

四、忘記刷卡（漏刷）者，每三次漏刷視為一次遲到。 

五、上班公時間開始十分鐘未到者為遲到、二十分鐘未到校者為曠職，下班時

間十分鐘前離校者為早退、二十分鐘前離校者為曠職。 

六、遲到、早退兩次以曠職一小時計算，累計滿八小時以一日計，曠職一日按

日扣俸（薪）給，連續曠職超過三日或全學年曠職合計超過七日者，應予

以免職或解聘。 

自 112學年度起試辦教師免刷卡。 

第 7 條  本校教師出勤考查由人事室會同各單位主管負責督導，做為年終考核之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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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 條    各單位主管對所屬人員應隨時查視，如有未經請假擅離職守或早退之情形應及時

向人事室報備並簽請議處。 

第 二 章  聘 任、應 聘、解 聘、離 職 

第 9  條   本校教師以專任為原則，必要時得聘請兼任教師及專業技術人員任教。 

第 10 條   專任教師依編制聘用，且專長應符合各科、系（學程、中心）、院重點發展方向。 

第 11 條   本校教師均須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配合聘任時程、循行政程序

簽請聘任之。 

第 12 條   教師聘任以每學期辦理一次為原則，除特殊情況雙方另有約定者外，均以 

上學期八月一日及下學期二月一日為起聘日期。 

第 13 條   本校教師之聘任，應具備下列資格： 

一、操守無不良記錄，對於擬聘科、系（學程、中心）、院之任務及發展有助益 

者。 

二、講師之聘任，須具備下列資格之一： 

（一）獲有部頒講師證書及任教成績優良者。 

（二）在研究院、所研究，得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，成績優良者。 

（三）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，曾任助教擔任協助教學或究工作四年以上，

成績優良，並有專門著作者。 

（四）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，曾從事與所習科目有關之研究工作、專門職

業或職務六年以上，成績優良，並有專門著作者。 

三、助理教授之聘任，須具備下列資格之一： 

（一）獲有部頒助理教授證書及任教成績優良者。 

（二）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，成績優良，並有專門著作者。 

（三）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，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、專

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上，成績優良，並有專門著作者。 

（四）曾任講師三年以上，成績優良，並有專門著作者。 

四、副教授之聘任，須具備下列資格之一： 

（一）獲有部頒副教授證書，及任教成績優良者。 

（二）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，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

作、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，並有專門著作者。 

（三）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，成績優良，並有專門著作者。 

五、教授之聘任，須具備下列資格之一： 

（一）獲有部頒教授證書及任教成績優良者。 

（二）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，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

作、專門職業或職務八年上，有創作或發明，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

或重要專門著作者。 

（三）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，成績優良，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。 

本條所稱研究院、所、大學、獨立學院畢業，指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或經教育部

認可之國內外研究院、所、大學、獨立學院畢業為限。 

六、聘任專業技術人員，依據本校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辦理。 

第 14 條   新聘專任教師年齡以未超過應即退休年齡為限。 

第 15 條   本校教師聘任之期限，初聘為一年，學年中途聘任者，自發聘之月起至該學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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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了止，續聘第一次為一年；續聘第二次起，除將屆退休年齡或有特殊情形者

外，其聘約為二年，續聘應於原聘約有效期間屆滿前一個月另行致送聘書。若

曾離校而再返校服務，則聘約以新聘處理之。 

第 16 條  教師接到聘書應於兩星期內決定應聘與否，逾期即以不願應聘論，由本校另聘

他人，教師如不願應聘應將聘書退還註銷。 

第 17 條  新聘教師應填具「私立學校職員工履歷表」並附各項表件。 

第 18 條  教師聘期屆滿不再應聘時，應於聘期屆滿前二個月提出辭職書，否則以違約論；

教師在聘約有效期間內因故辭職者以違約論。以上違約情形均應賠償當事人離

職前當月之稅前本俸、學術研究費及研究工作獎金總額，按教師未服務年限比

例計算。但因傷殘、重病或遭受重大變故者，經校長同意，得免於賠償違約金。

教師辭職經校長同意後始得辦理離職手續，發給離職證明。 

如欲於聘約有效期間內辭職者，須經學校同意後，始得離職。 

第 19 條  教師離職時，應將經辦事項及經借公物移交清楚，取具證明後離校。 

第 20 條  本校專任教師，如涉有教師法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、第十八條、第十九條、第

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情形之一者，依教師法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          兼任教師有上述情形之一經確認後，得提前解聘。 

第 21 條  本校專任教師，於應聘服務期間，連續二年，未達本校教師年度績效最低要求

標準者，得於提經教師評審委員會確認後予以不續聘。學校如確定有解聘或不

續聘之意向，本校應於聘期屆滿前至少三個月通知教師。 

第 三 章  待 遇 

第 22 條  專任教師待遇依照本校教職員工敘薪辦法辦理。護理實習指導教師依照「本校

護理實習指導教師聘用服務辦法」辦理。 

第 23 條  兼任教師鐘點費，以六學分為限，每學期以四點五個月計算，其在學期中途到

職者，則以到職之日起計算。但短期課程，按實際授課時數致送鐘點費。 

第 24 條    專任教師之基本授課時數及超鐘點費依本校「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要點」

辦理。 

第 四 章  授 課 

第 25 條   本校專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原則依教育部規定辦理，但學校得依實際狀況調整

專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。 

實習、實驗，設計及製圖等科目之指導每二小時作一小時計為原則，如確係教

師親自始終在場指導者，准以一小時作一小時計算。 

第 26 條   專任教師兼任行政及學術主管減授鐘點數依本校「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

要點」辦理。 

第 27 條    專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依本校「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要點」辦理。 

第 五 章  請 假、補 課 

第 28 條   依本校「教職員工請假辦法」辦理。 

第 六 章  升 等 

第 29 條   本校教師升等依本校「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與升等審查準則作業細則」辦

理。 

第 七 章  退 休、撫 卹、資 遣 

第 30 條   專任教師之退休、撫卹、資遣，依照本校「教職員工退休、撫卹、資遣辦法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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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。 

第 八 章  附 則 

第 31 條   教師須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、「性別平等工作法」、「性騷擾防治法」、「兒童及少

年性剝削防制條例」、「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」及「跟蹤騷擾防治法」等相關

法令規定。 

第 32 條    本規則經行政會議、校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